
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

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ñ《公司章程》ò）的有关规定，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

范运作水平，完善公司治理体系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修订、制定了公司部分内

部治理制度，表决情况如下：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内部审计制度>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9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制定<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9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

3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制定<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9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

上述制度中，第1项制度已经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

审议通过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7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内部审计制度》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

制度》《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》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1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；

2、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10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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